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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在香港註冊成立的有限公司）
（股份代號：123）

二 ○ ○ 九 年 股 東 週 年 大 會 投 票 結 果

越秀投資有限公司（「本公司」）董事會欣然公佈，在本公司於二○○九年六月三日舉行之

股東週年大會（「股東週年大會」）上，日期為二○○九年四月二十一日之股東週年大會通

告（「股東週年大會通告」）內所載之所有建議決議案均已獲本公司股東以投票表決方式正

式通過。有關決議案之全文，請參閱股東週年大會通告。股東週年大會之點票由本公司

之股份過戶登記處卓佳雅柏勤有限公司負責監票。

股東週年大會之投票結果如下：

投票數目(%)
普通決議案

贊成 反對

1. 省覽截至二○○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止年度之 3,562,914,050 0
經審核賬目、董事會及核數師報告 (100%) (0%)

2. 宣佈派發末期股息 3,569,392,050 0
(100%) (0%)

3. (i) 選舉陸志峰先生連任董事 3,449,094,348 120,297,702
(96.63%) (3.37%)

(ii) 選舉張招興先生連任董事 3,558,802,202 10,589,848
(99.70%) (0.30%)

(iii)選舉余立發先生連任董事 3,569,392,050 0
(100.00%) (0%)

(iv)選舉李家麟先生連任董事 3,569,392,050 0
(100.00%) (0%)

(v) 選舉劉漢銓先生連任董事 3,559,379,050 10,013,000
(99.72%) (0.28%)

(vi)授權董事會釐定董事酬金 3,569,392,050 0
(100.00%) (0%)

4. 重新委聘羅兵咸永道會計師事務所為本公司之 3,569,392,050 0
核數師，並授權董事會釐定其酬金 (100.00%) (0%)

5. A. 授予董事購回本公司股份之一般授權 3,569,392,050 0
（股東週年大會通告第5A項普通決議案） (100.00%) (0%)

B. 授予董事發行及處理本公司股份之一般授 3,415,953,596 153,438,454
權（股東週年大會通告第5B項普通決議案） (95.70%) (4.30%)

C. 將本公司購回之股份面值包括在第5B項 3,416,155,596 153,236,454
決議案授予董事之授權內（股東週年大會 (95.71%) (4.29%)
通告第5C項普通決議案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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於股東週年大會日期，本公司巳發行7,127,335,914股股份，相當於賦予持有人權利出席

大會並於會上投票贊成或反對所有決議案的股份總數。各股東在股東週年大會上就任何

建議決議案投票時不受任何限制。

代表董事會

越秀投資有限公司

董事長

陸志峰

香港，二○○九年六月三日

於本公佈刊發日期，董事會包括八名執行董事，即陸志峰先生、張招興先生、梁毅先生、

唐壽春先生、王洪濤先生、周瑾女士、李新民先生及何子勵先生；及三名獨立非執行董

事，即余立發先生、李家麟先生及劉漢銓先生。


